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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112學年度教師暑期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民國 109年 06月 28日「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第一章第三條辦 

    理。 

二、依據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暨資通安全維護計畫規定。 

三、112年度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貳、目的 

   一、符合教師教學需求，充實課程教學內容，並提供教師備課便利性與提升教 

       學多樣性。  

   二、本校一般使用者及主管每人每年須取得三小時以上之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 

      練數，為協助同仁順利取得上開研習時數，每年規劃辦理資安研習課程。 

   三、提升本校教師了解多感官環境的運用原則與相關知能。 

參、辦理單位: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教務處。 

肆、參加對象：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全體教師與職員工。 

伍、活動地點： 

   一、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3樓會議室與小劇場。 

   二、活動中心地下室黑白屋多感官教室。 

陸、研習時間 

  一、如何做好資安健檢及訊息識讀研習:112年 07月 03日(星期一)，上午 09 

  時至 12時 30分。 

  二、如何不讓孩子被 3C綁架？談 3C時代的親子教養研習:112年 07月 03日(星 

     期一)，下午 13時至 15時。 

  三、黑白屋多感官教室設備使用研習:112年 08月 28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至 1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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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活動流程 

一、如何做好資安健檢及訊息識讀 

07月 03日 

(一)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主講人(負責人) 

08:50-09:00 開幕式 周校長敦懿 周校長敦懿 

09:00-10:30 
如何做好資安健

檢及訊息識讀 
周校長敦懿 劉彥伯講師 

10:30-10:40 休息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教務處 

10:40-12:10 
如何做好資安健

檢及訊息識讀 
周校長敦懿 劉彥伯講師 

12:10-12:30 綜合座談 周校長敦懿 
劉彥伯講師 

周校長敦懿 

二、如何不讓孩子被 3C綁架？談 3C時代的親子教養研習 

07月 03日 

(一)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主講人(負責人) 

12:50-13:00 開幕式 周校長敦懿 周校長敦懿 

13:00-14:00 
談 3C時代的親子

教養 
周校長敦懿 王意中心理師 

14:00-14:10 休息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教務處 

14:10-15:00 
談 3C時代的親子

教養 
周校長敦懿 王意中心理師 

三、黑白屋多感官教室設備使用研習 

08月 28日 

(一)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主講人(負責人) 

10:00-10:10 開幕式 周校長敦懿 周校長敦懿 

10:10-12:30 
黑白屋多感官教室

設備使用介紹 
周校長敦懿 李慶家講師 

12:30-13:00 休息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教務處 

13:00-15:00 
黑白屋多感官教室

使用與測驗 
周校長敦懿 李慶家講師 

＊請參加人員配合事項:參加本研習教師課後會進行筆術科考試，通過者可取得借 

  用教室資格。 

＊107學年度已參加過此研習教師，借用資格已失效，皆需重新研習受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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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經費來源 

一、研習所需經費由教務處業務費項下支應。 

二、資通安全教育訓練研習經費由 112年數位學習精進方案補助經費項下支應。 

二、經費項目表 

經費項目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講師鐘點費 

 

3 2,000 6,000 
劉彥伯講師(如何做好資安健檢及訊

息識讀) 

2 2,000 4,000 
王意中心理師(談 3C 時代的親子教

養) 

4 2,000 8,000 
李慶家講師(黑白屋多感官教室設備

使用) 

膳費 

72 100 7,200 
07/03資通安全教育訓練 

全校教職員工 

35 100 3,500 
08/28黑白屋多感官教室使用研習 

學校教師 

國內旅費 

2 480 960 
07/03劉彥伯講師(台北南港) 

苗栗-南港(高鐵來回) 

2 473 946 
7/03王意中講師(宜蘭) 

苗栗-宜蘭 (台鐵自強號來回) 

2 
1,060(高鐵) 

43(高捷) 
2,206 

8/28李慶家講師(高雄小港)  

小港-左營 (高雄捷運來回) 

高雄-苗栗 (高鐵來回) 

小計(元) 32,812  

 

玖、預期效益：提升教師專業知能的成長與教師專業自主能力，更有助於教學品 

   質的提昇，對學生受教權益將能有更積極的保障。 

 

拾、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